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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创模工作稳步实施，确保完成年度任务，经市委、市政府领导批准，近日，市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指挥部决定对嵩县第二污水处理厂等21个创模暨碧水
蓝天工程项目实施挂牌督办。（详见下表）

相关县（市）区政府和市直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挂牌督办的内容、标准、时间节点与要求，细化任务措施，狠抓工作落实。
对按期完成督办任务、达到整改要求的，经市创模办现场核查，可解除挂牌督办决定。对未完成任务或拒不落实的单位，将追究单位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我市挂牌督办21个创模暨碧水蓝天工程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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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督办项目

嵩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完成主体工程

嵩县洁绿污水处理厂深度治理工程建设

孟津县污泥处理工程建设任务

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拆除自备煤气站，改用统一清洁能源

新安县污泥处置工程建设任务

伊川产业集聚区（东园区）污水处理厂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行项目

伊川县污泥处置工程建设任务

洛宁产业集聚区（南园区）污水处理厂完成主体工程

完善县城6公里污水管网建设

中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搬迁任务

洛阳建工集团洛石石棉瓦有限公司整厂搬迁，迁出市区

洛阳风动工具有限公司铸造车间搬迁工程

白马寺污水处理厂（5000吨/日）建设工程

洛阳阳光热电有限公司脱硫脱硝工程建设

吉利区污泥处置工程建设任务

安乐片区污水管网建设

关林片区污水管网建设

龙门片区污水管网建设

洛阳新区污泥处理厂污泥处置工程建设任务

伊滨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

洛阳—宜阳天然气管道建设工程并实现供气

督办要求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完成深度治理工程建设，外排废水全面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
准要求

8月底前完成污泥处置工程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及评审工作；10月底前完成污泥处置工程
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及评审工作；11月底具备开工条件，开工建设。2014年6月底前建成投入运行

完成拆除任务，改用清洁能源

8月底前完成污泥处置工程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及评审工作；10月底前完成污泥处置工程
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及评审工作；11月底具备开工条件，开工建设。2014年6月底前建成投入运行

完成建设任务并投入运行

8月底前完成污泥处置工程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及评审工作；10月底前完成污泥处置工程
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及评审工作；11月底具备开工条件，开工建设。2014年6月底前建成投入运行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任务

完成污水管网建设

10月底前关闭燃煤设施、自备煤气站，2015年10月底前整厂搬迁完毕

完成搬迁任务，迁出市区

完成铸造车间搬迁任务

10月底前完成前期工作，年底前开工建设

9月底前完善方案，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8月底前完成污泥处置工程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及评审工作；10月底前完成污泥处置工程
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及评审工作；11月底具备开工条件，开工建设。2014年6月底前建成投入运行

完成管网建设，确保城市污水进入污水处理厂

与伊滨区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配套设施。新区管委会相关局办加强与市公用事业局协调沟通，制订工作计
划，建立专题汇报制度，确保工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新区管委会相关局办尽快解决项目建设用地问题，确保市公用事业局10月底前开工建设

完成管道建设任务

完成时限

2013年11月

2013年10月

2013年11月

2013年8月

2013年11月

2013年11月

2013年11月

2013年11月

2013年10月

2013年10月

2013年10月

2013年10月

2013年12月

2013年12月

2013年11月

2013年9月

2013年11月

2013年12月

2013年6月

责任单位

嵩县政府

嵩县政府

孟津县政府

新安县政府

新安县政府

伊川县政府

伊川县政府

洛宁县政府

栾川县政府

涧西区政府

西工区政府

老城区政府

洛龙区政府

洛龙区政府

吉利区政府

新区管委会
建设一局

新区管委会
国土环保局

市公用事业局

新区管委会
国土环保局

市公用事业局

责任领导

姓名

陈胜展

陈胜展

李玉瑞

邵乐毅

郭华

焦万敏

王瑞鹏

薛万超

王 雷

王少波

刘军民

韩景智

马惠敏

王清选

雷建森

司庆礼

司庆礼

刘红伟

张昭民

李振军

张昭民

李振军

职务

副县长

副县长

副县长

副县长

副县长

副县长

副县长

副县长

副县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区政府党组成员

副区长

洛龙高新科技园
区管委会副主任

副区长

建设一局副局长

建设一局副局长

建设一局副局长

国土环保局
副局长

副局长

国土环保局
副局长

副局长

责任人

姓名

侯学光

侯学光

解 龙

陈拉锁

百海献

乔华伟

魏民乾

戴耀武

梁文朝

师建民

史志明

王粉红

张金松

李长磊

郭亚东

杜永丽

杜永丽

杜永丽

周卓林

毕克明

周卓林

毕克明

职务

县住建局局长

县住建局局长

县水务局局长

县环保局局长

县住建局局长

县产业集聚区
工程三部部长

县住建局局长

县住建局局长

县住建局局长

区环保局局长

唐宫办事处主任

西关办事处主任

白马寺镇镇长

项目服务局局长

区住建局局长

市政科科长

市政科科长

市政科科长

土地科科长

业务科科长

土地科科长

业务科科长

洛阳市2013年创模暨碧水蓝天工程挂牌督办项目表

洛阳市2013年“四河七渠”及“两河一渠”挂牌督办项目表
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1

督办项目

涧河截污一期工程

秦岭防洪渠污水截流工程

安乐片区污水管网及泵站工程

安乐沿河污水截流

伊东渠渠首至沙沟河段截污工程

铁路防洪渠排污整治工程

中州渠东段截污一期工程

“两河一渠”综合整治

督办要求

华山泵站至东陡沟段施工范围内地面附属物征迁

涧河南岸符家屯段施工范围内地面附属物征迁

协调施工范围内地面附属物征迁工作，保障施工单位进场施工

协调部队光缆问题，尽快施工，确保年底完成该项任务

涉及滨河北路向东延伸工程的征迁工作。启明南路至九都路污水干管随道路敷设

完成启明南路至九都路污水干管随道路敷设工作

完成沿河排污口截留

协调落实各辖区内污水收集入市政管网工作

完成辖区内污水收集入市政管网工作

完成辖区内污水收集入市政管网工作

8月10日前完成综合整治方案及渠道蓝线确定工作

8月10日前完成中州渠综合治理方案及规划工作

细化完善“两河一渠”治理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相关城市区和市直相关部门的具体任务，于8月10日前将细化的方
案上报市创模办，8月15日前组织研究，尽快下发方案组织实施，确保完成年度“两河一渠”工作任务

完成时限

2013年8月20日

2013年8月20日

2013年8月20日

2013年8月20日

2013年8月20日

2013年11月

2013年11月

2013年12月

2013年12月

2013年12月

2013年8月

2013年8月

2013年12月

责任单位

西工区政府

涧西区政府

涧西区政府

市住建委

瀍河回族区政府

市住建委

新区管委会建设一局

新区管委会综合办

洛龙区政府

伊滨区管委会

市水务局

市水务局

市水务局

责任领导

姓名

任宏伟

王少波

王少波

岳延峰

买允健

岳延峰

司庆礼

冯永仁

李健

禹红卫

翟文亮
张军校

杨志宏

杨志宏
刘仁友
周虎照

职务

区统战部部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主任

副区长

副主任

副局长

副主任

副区长

区管委会副主任

副局长
河渠管理处处长

副局长

副局长
纪检组长
副调研员

责任人

姓名

翟学志

邵晋松

邵晋松

刘恒泰

王红芳

刘恒泰

杜永丽

杜永丽

张智军

李育峰

徐 宏

徐 宏

徐 宏

职务

区城建局局长

区城建局局长

区城建局局长

市政科科长

瀍河回族乡乡长

市政科科长

市政科科长

市政科科长

区住建局局长

区规划建设环保局局长

工管科科长

工管科科长

工管科科长

通 知
尊敬的宝龙国际批发中心商铺的各位业主：

受洛阳宝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现

由洛阳春之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启动、

发展和运营宝龙国际批发中心市场任务。经

过公司多方努力并广泛征求业主意见，《业主

委托租赁合同》正式文本已经确定，合同签订

工作已正式启动。

为加快发展繁荣宝龙国际批发中心，鼓

励广大业主积极签约，8月份签约的业主自8

月 1 日起兑付租金，9 月份签约的业主自 10

月1日起兑付租金。

请各位业主互相转告，携带房产证、购房

合同、身份证等有效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以

及房屋所有人私章，到宝龙国际批发中心（宝

龙国际批发中心南门向北50米路东）签约。

联系电话：0379-69800613

0379-69800623

洛阳宝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洛阳春之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武警洛阳市消防支队
洛阳高新区用地公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洛阳市消防支队
申请在洛阳高新区孙旗屯乡张庄办理土地登
记手续。根据国家土地登记管理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做地籍调查等工作。现将有关事
宜公示如下：

一、项目单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洛
阳市消防支队

二、地块面积及范围：高新区凌波路东
侧,建设用地面积2393.49平方米，道路用地
面积 2272.99 平方米。东至：用地界；西至：

凌波路；南至：延光路；北至：用地界。
三、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现由军队使用。

土地登记为军事设施用地（091）。
四、公示时间：自登报之日起七天内
五、监督电话：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洛阳市消防支

队：65112118
洛阳高新区土地规划和建设服务局：

64320262
洛阳高新区土地规划和建设服务局

根据市政府有关文件精

神，下列房屋已在我处申请房

屋所有权登记，7 日内如无异

议，我处将核准登记，颁发《房

屋所有权证》。

申请单位：洛阳市第八中学

房产坐落：洛龙区龙门大

道559号

幢号：0、1、2、3、4幢

层数：3、4、5、6、7层

结构：钢混、混合

建筑面积：14074.18平方米

洛阳市房地产产权产籍监理处

公告


